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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宇宙与文化数字化具有天然的关联。本文结合文化数字化的大背景，引用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

元宇宙和文化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区块链可以帮助元宇宙明确信息产权，将文化有

形化，但也需规避元宇宙的虚拟特性会在文化数字化的过程中，导致庞氏骗局和市场失灵的风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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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资本界、产业界和政府

与社会共同启动的“元宇宙大爆炸”使得元宇宙成为当

下最热门的经济社会焦点之一。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文化数字化提升为国家级战

略指导意见。元宇宙成为了文化娱乐领域重要的产业发

展方向。对元宇宙的应用也符合国家推动文化数字化

的诉求。

由于元宇宙是新生事物，其应用和影响在很多领

域还有待发掘和开拓，因此其对文化数字化的影响需

要结合已有理论进行分析。目前，有关元宇宙的研究显

示元宇宙本身是信息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为了具体

剖析元宇宙对文化数字化的影响，首先需要对信息和元

宇宙的关系进行梳理和甄别。

1  信息产权

元宇宙的最大特征就是虚实交融的空间，让数字

信息逐渐开始从无形走向有形。可以预见的是，当信息

变成有形产品之后最受关注的应将是所有权问题。信

息的所有权归属，包括由信息构建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

归属，直接影响了元宇宙的运行机制和其对现实的影

响。而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产权理论来进行剖析。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下属的重要理论分支，现代产

权理论认为产权不仅规定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所有关

系，还认为其界定和合理分配会强烈影响市场经济的

运作[1-2]。科斯率先开启了对产权配置的经济社会影响

分析，著名的科斯定理明确了产权分配在社会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因此，现代产权理论从产权的分配角度突出

了产权界定对于市场和社会的重要影响。信息时代的高

速发展让信息自身从完全虚拟的、不确定的“物品”逐

步现实化和物质化。尤其在元宇宙中，信息本身就可以

构造出非常多的虚拟物品，这让信息作为“实体商品”

进行交易成为可能。但之前信息的无形化则让人们没有

办法对信息产权进行明确界定。为了避免市场交易的混

乱，目前信息呈现出的有形化趋势要求人们必须解决信

息产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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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产权的界定：区块链的功能和
作用

信息产权形式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信息产品的交

易，而这决定了信息交易市场是否可以成功实现。元宇

宙作为互联网发展的完全阶段，本身就是大型的数字

信息再现。如何采用加密技术解决海量信息的产权归

属问题成为元宇宙实现的关键。

区块链技术作为新兴的加密技术，最早由中本聪

在2008年提出。其原理是通过一个共享的、不可篡改

的账本，进而对业务网络中的交易记录和资产跟踪流

程进行公开化和透明化。资产可以是有形的（如房屋、

汽车、现金、土地），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知识产权）。

几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区块链网络上进行交

易和跟踪，从而降低各流程的风险和成本 [3]。从定义

可以看出，区块链加密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和“分布

式”，两大特征决定了区块链加密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应用区块链进行加密的资产难以被破解，从而有效

保护了资产所有者的权益。

元宇宙作为一个由信息编织的数字空间，其中充满

了大量的由数字信息构建的无形虚拟物品。但在目前的

元宇宙中，这些无形的虚拟物品交易存在大量的制度

空白。由产权理论可知，解决虚拟物品的所有权是实现

其市场交易和流通的重要一环。通过区块链加密技术

可以看出，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让这些无形的、虚拟的

数字信息物品具备排他性和竞争性，这样也就等同于

区块链可以对产权进行了界定。

综上所述，区块链的应用解决了元宇宙数字虚拟

空间中的产权问题，即通过加密技术将信息原本的公

有产权转变成了私有产权。这种明确的产权界定，不仅

可以给无形的信息提供了排他性和竞争性，也提供了可

以交易的前提。因此，区块链技术为元宇宙内部经济系

统运行的根基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进而可

以保障元宇宙的经济系统顺利运行。

3  元宇宙和文化数字化：影响和问题

元宇宙本身为目前文化娱乐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提

供了契机，也强烈影响了文化数字化的进程。因此，区块

链技术对信息产权问题的解决不仅给元宇宙自身经济系

统提供了一个依靠，同时它也借助元宇宙的文娱属性对

社会和文化，进而对文化娱乐产业带来了强烈影响[4]。

具体来看，由于区块链对信息产权的技术性界定，

突破了目前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和规定，这种对知识产

权的全面革新加速了文化数字化的进程。科斯定理表

明，当产权明确、交易费用足够小的时候，交易的双方

就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自发地进行交易并达到帕累托

均衡。从而，在元宇宙中，文化数字化呈现只是元宇宙

对文化数字化推动的第一步，应用区块链技术对虚拟

信息产品的产权进行明确是元宇宙推动文化数字化的

第二步，第三步则是应用代币为文化数字化提供价值

锚。不过伴随着元宇宙对文化数字化带来强烈影响的

同时，也会衍生出一些问题。

3.1  元宇宙、文化数字化呈现和知识产权

针对元宇宙的特征可以看出，元宇宙对前沿信息技

术的应用推动了文化数字化呈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高级阶段，这种信息技术、视听技术和其他技术等的

融合，可以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产品在虚拟空间

中呈现出来。结合文化数字化来看，元宇宙对高阶视听

技术的应用，让人们的创意劳动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地

展现在用户面前。这会加深用户对内容和形象的直观感

受，同时也提供了便捷的体验渠道。

但这种对创意劳动具体化的呈现就会带来产权归

属问题。原本人们的创意知识劳动在现实中有知识产

权来保障，但在元宇宙中，由于其完全是一个数字信息

化空间，这会对传统的知识产权规定形成一定的挑战。

因此在推动文化数字化呈现之后，亟需引入相关规定

和技术来保障元宇宙中人们的创意劳动成果。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区块链技术作为元宇宙的

基础技术，其对信息产权的界定会强化元宇宙中的知识

产权保护。由于区块链本身是一种加密技术，通过加密

对信息产权进行明确界定，这基本可以杜绝目前在文化

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盗版和抄袭等不良现象。因此，作

为元宇宙基础的区块链技术，它的应用不仅可以对知识

产权进行界定，同时还可以保证人们通过交易著作权所

获得的收益，进而提升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

3.2  NFT和价值锚

元宇宙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仅是进行信息

加密和产权明晰，同时还对区块链技术的副产品——

代币，有一定的应用。代币的出现可以为大量的无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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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提供价值锚。如NFT在数字藏品中的应用就彰

显出代币的价值锚功能。NFT，是英文“Non-Fungible 
Token”的缩写，中文又叫非同质化代币。在元宇宙中，

在信息产权界定明确的前提之下，这种非同质化代币自

身就具有稀缺性，从而具有一定的交易价值。虽然区块

链等高端加密技术的应用得以让元宇宙中虚拟物品的

产权得到明确界定，但是产权的明确界定仅可以为交易

市场提供保障，却不能为虚拟信息产品提供稀缺性，

NFT的开发和应用不仅解决了文化数字化产品的产权

问题，同时还为其提供了稀缺性，即通过NFT可以将无

形的、可复制性强的文化锚定为单一的物品，这不仅可

以突出物品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进而也可以为文化提

供相应的价值锚。

3.3  潜在问题

虽然元宇宙可以推动文化数字化的迅速发展，但

元宇宙若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或将阻碍文化数字

化的健康发展[5]。

虽然区块链可以对已经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品的

产权进行明晰，但是产权的归属依旧不明确。这种产权

指定对象的不明确会再一次模糊产权的界限，进而导

致科斯定理的失效，造成市场失灵和配置的无效率。此

外，代币虽然可以为文化数字化提供价值锚，但是代币

本身也是元宇宙内部的产物，也是数字信息化的产物，

即代币本身也是虚拟的，因而这种虚拟的代币如果不与

现实建立起一定关系，则会涌现出大量利用代币实施

诈骗的“庞氏骗局”，危害文化数字化进程。结合已有

研究可以看出，元宇宙发展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6]，这种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会给行业和治理主体带

来新的挑战。因而，虽然元宇宙对文化数字化的影响会

非常深远，但无论其带来的是有利影响还是一定风险，

都需要各界的密切关注与创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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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ver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property righty theo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nd metaverse. We propose that utilizing blockchain in the metaverse facili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brings culture to tangibility. We also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Ponzi Scheme” and “Market Failure” brought by the virtual 
properties of the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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